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6个领域负面清单

	序号
	类别
	禁止事项
	具体描述
	依据及后果
	监督方式

	土地供应管理领域

	1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用地违规设置影响公平竞争的限制性条件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用地违规设置影响公平竞争的限制性条件，排斥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土地招拍挂出让活动
	（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十一条，出让人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中不得设定影响公平、公正竞争的限制条件。
（二）《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4号）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规划审批管理领域

	2
	规划管理类
	违反上位规划强制性内容
	编制或审批的详细规划内容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各类强制性指标相冲突
	依据《城乡规划法》，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3
	规划管理类
	公众参与程序缺失
	规划草案未依法进行公示（公示期通常不少于30日）
	依据《城乡规划法》，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建筑设计审批领域

	4
	项目建设类
	违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存在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仍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下列情况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土地监察执法领域

	5
	干部履职类
	乱处罚、乱检查、乱查封、不依法履职等问题
	（一）乱处罚。超出法定权限或范围进行处罚；未规范执行裁量权基准，随意进行顶格处罚，类案不同罚、过罚不相当、畸轻畸重等情形。
（二）乱检查。实施检查主体不适格；超越法定职责开展检查；随意检查，检查程序不合法等情形。
（三）乱查封。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超权限、超范围、超额度、超时限查封涉案财产等情形。
（四）不依法履职。发现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不制止、对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的情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问题等情形。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60条：“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在单位、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应当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分：（一）接到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后不按照规定受理、登记的；（二）在责任地段内不履行日常巡查职责，未能及时发现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三）发现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报告，情节严重的；（四）对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五）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土地整备管理领域

	6
	资金监管
	未按规范使用土地整备资金
	（一）未纳入土地整备计划的项目使用土地整备资金
（二）超范围使用土地整备资金
	（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整备项目管理工作机制的若干措施》（深府办函〔2018〕281号），四、土地整备资金依法依规管理，按计划执行，专款专用、专户储存、专账核算。
（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整备资金使用的通知》（深规划资源〔2022〕149号），对于土地整备项目范围内用地因土壤污染调查、检测、治理和管线改迁等产生的费用，应按照土壤污染防治、工程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得从土地整备资金列支；办理林地使用手续、耕地占用税完税手续等产生的费用，应按相关规定执行，不得从土地整备资金列支。
[bookmark: _GoBack]（三）目前我局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备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后续依据该文件执行土地整备资金监管。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7
	资金监管
	侵占、挪用土地整备资金
	占用、克扣、截留、挪用、私分有关安置补偿费用
	《深圳市土地征用与收回条例》第四十八条 占用、克扣、截留、挪用、私分有关安置补偿费用，主管部门或者派出机构应该责令退赔；并由其所在单位对有关当事人依法给予处分或者由监察机关对有关当事人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政府采购管理领域

	8
	政府采购招标类
	违规采购
	（一）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
（二）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四）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五）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9
	政府采购招标类
	违法采购行为
	（一）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二）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10
	政府采购招标类
	规避集中采购
	（一）应当实行集中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不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实行集中采购
（二）未依法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四条　采购人对应当实行集中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不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实行集中采购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停止按预算向其支付资金，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五条　采购人未依法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11
	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
	见《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的通知》（深财行〔2023〕40号）全文要求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第三十一条 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及其他政府购买服务参与方在政府购买服务活动中,存在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行为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处罚;存在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等财政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购买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纪检监督电话：0755-83788585
信访电话：0755-23965593



